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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富瑞”）为北京易华录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华录”）持股 55.2357%的控股

子公司。现国富瑞股东北京智慧云城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

慧云城”）拟以 30,804.27 万元价格（即每元注册资本对价 5.21 元）转让其持

有的 29.7643%国富瑞股权，其中易华录拟受让智慧云城持有的 14.3045%国富瑞

股权，并放弃其余 15.4598%国富瑞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时，智慧云城拟向华

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 9.6624%国富瑞股权，并拟向国富一号（天津）

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富一号”）及国富二号（天

津）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富二号”）转让其持有

的 5.7974%国富瑞股权。交易完成后，易华录将持有国富瑞 69.5402%股权，本次

交易不会降低易华录对国富瑞持股比例，不会改变易华录合并范围。 

2、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易华录实际控制人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为易华录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20 年 10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议

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批。 

二、交易对手介绍 

（一）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710931643F 

法定代表人：翟智群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3 年 8月 15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5 号院 1号楼 13层 1308、1309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从事产

权经纪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物业管理；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

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易华录实际控制人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为易华录关联法人。 

3、交易对手财务情况 

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148,196.04 

负债合计 251.7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7,944.31 

利润表主要科目 2019年 

营业收入 258.86 

净利润 5,440.43 

4、其他说明 



华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国富一号（天津）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国富一号（天津）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郜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MA0751HH09 

成立时间：2020年9月22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工业园天华路一号中鼎创意园2号楼506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咨询策划服务；科技中介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国富一号（天津）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其他说明 

国富一号（天津）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国富二号（天津）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国富二号（天津）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周福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MA074YNW6D 

成立时间：2020年9月21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工业园天华路一号中鼎创意园2号楼507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国富二号（天津）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其他说明 

国富二号（天津）科技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567013259 

法定代表人：林拥军 

注册资本：19,86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3年11月28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嘉创一路21

号 

经营范围：经营电信业务；外包服务（包括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务流程外

包服务、知识流程外包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计算机软、硬件批发；数据处理；计算机软硬件

佣金代理业务（拍卖除外）；计算机系统集成并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经济信息

咨询；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股东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971.4742 55.2357% 

北京智慧云城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5,912.0758 29.7643%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979.45 15.00% 

合计 19,863.00 100.00% 



（三）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国富瑞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6月 30日 

资产总计 51,478.33 52,232.74 

负债合计 4,940.66 3,191.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537.67 49,041.05 

利润表主要科目 2019年 2020年 1-6月 

营业收入 21,917.04 8,970.42 

净利润 8,032.64 2,503.38 

注：国富瑞 2019 年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出具审计报告，2020 年 1-6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其他说明 

国富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及支付方式 

本次智慧云城基金向华录资本转让持有的9.6624%国富瑞股权价格为10,000

万元，即每元注册资本对价为5.21元。 

本次智慧云城基金向国富一号及国富二号转让持有的5.7974%国富瑞股权价

格为6,000万元，即每元注册资本为5.21元。 

（二）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财务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10月31日。经国有资产评估

备案（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第020201号），标的公司国富瑞全部股东权益在评

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110,810.00万元。经华录资本、国富一号、国富二号与智

慧云城协商，本次交易标的公司15.4598%股权的转让价格为16,000万元（即每元

注册资本对价5.21元），低于评估备案的目标公司对应股权价值17,131.02万元

（即每元注册资本对价5.58元）且与易华录收购价格一致，定价公允。 

五、放弃优先认购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易华录仍将持有国富瑞 69.5402%股权，本次放弃国富瑞



优先购买权不会对易华录合并范围产生影响，对公司日常经营及财务情况不会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转让优先购买权的议案》，通过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此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

益，同意公司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

优先购买权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4名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

案，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该项关联交易遵循

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放

弃控股子公司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1日 


